
２０１１年第６期

总第２５４期

东北师大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
Ｊｏｕｒｎａｌ　ｏｆ　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　Ｎｏｒｍａｌ　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　ａｎｄ　Ｓｏｃｉａｌ　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）

Ｎｏ．６　２０１１
Ｓｕｍ　Ｎｏ．２５４

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

周　航，赵连章

　　［收稿日期］２０１１－０７－０３

　　［摘　要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今后一个时期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，其中社会组织的发展，在社会管

理创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社会组织发展能够承担相应的社会管理职能、维 护 我 国 社 会 秩 序 稳 定、

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、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。推动社会组织发展，要转变政府观念，树立政府与社会

合作共治的理念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，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新型伙伴关系，完善 政 策 法 规，为 社 会 组 织 参

与社会管理提供制度保证，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，激活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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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进入２１世纪以后，中国的 社 会 组 织 发 展 获 得 了 许 多

历史性的机遇，社会对于社会 组 织 的 需 求 更 加 突 出，各 式

各样的 社 会 组 织 也 应 运 而 生。党 的 十 七 大 报 告 中 指 出

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，管 理 基 层 公 共 事 务 和 公 益

事业，实行自我管 理、自 我 服 务”，“实 现 政 府 行 政 管 理 与

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 性 互 动。发 挥 社 会 组 织 在 扩

大群众参与、反映群众诉求方 面 的 积 极 作 用，增 强 社 会 自

治功能。”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 管 理 方 面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

重要作用，加强与创新社会管 理，一 个 很 重 要 的 内 容 就 是

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，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。

一、社会组织及其发展

社会组织 的 概 念，不 能 单 从 学 术 角 度 划 分 和 理 解。

在我国，社会组 织 具 有 相 对 特 定 的 范 围，主 要 是 指 政 府、
企业、事业单位之外的非 营 利 性、非 政 府 性 组 织。这 一 包

含特定范围的社会组织的概念是在 十 六 届 六 中 全 会 首 次

提出，并于十七 大 进 一 步 确 认 的。“社 会 组 织”的 概 念 取

代了过去实践界 和 学 术 界 所 使 用 的 非 政 府 组 织、非 营 利

组织、第三部门、志愿者组织、民 间 组 织、公 民 社 会 组 织 等

不同称谓［１］１１３。

目前我国的 社 会 组 织 有 三 大 类：一 是 经 民 政 部 门 正

式登记注册的社 会 团 体、基 金 会、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、行 业

协会和中介服务 机 构 等；二 是 未 经 正 式 注 册 登 记 的 草 根

社会组织；三 是 正 在 本 土 化 的 国 际 非 政 府 组 织（ＮＧＯ）。

截至２００９年 底，依 法 登 记 的 社 会 组 织 总 量 已 超 过４３万

个，其中社会团体２３．９万个，民办非企业单位１６万个，基
金会１　８４３个，吸纳社会 各 类 人 员 就 业５４４．７万 人，形 成

固定资产１　０３０亿元，实现社会增长值４９３．１亿元［２］。

二、社会组织发展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功能与作用

社会组织的 发 展，在 社 会 管 理 创 新 过 程 中 发 挥 着 重

要的功能和作用。

（一）社 会 组 织 发 展 能 够 承 担 相 应 的 社 会 管

理职能

社会管理是指政府及社会 组 织 对 各 类 社 会 公 共 事 务

所实施的管理活动，管理的主 体 不 仅 包 括 政 府，也 包 括 具

有一定 公 共 管 理 职 能 的 社 会 组 织。“党 委 领 导、政 府 负

责、社会协同、公 众 参 与”的 社 会 管 理 格 局 将 成 为 未 来 一

段时间内我国社 会 管 理 的 基 本 体 制，不 仅 政 府 要 在 社 会

管理中发挥主导 作 用，同 时 也 要 强 调 发 挥 公 民 社 会 和 公

民在社会管理中 的 作 用，逐 步 建 立 起 政 府 与 公 民 社 会 在

社会管理中的合作伙伴机制。党 的 十 七 大 提 出 重 视 社 会

组织建设和管理，强 调 并 支 持 社 会 组 织 参 与 公 共 管 理 和

社会服务。

（二）社 会 组 织 发 展 能 够 维 护 我 国 社 会 秩 序

稳定

改革开放后，“中国总体性 社 会 在 很 短 的 时 间 内 发 生

解体，整个社会被切割为无数 的 片 段 甚 至 原 子，也 可 称 之

为社会碎片 化。”［３］近 年 来，各 类 社 会 团 体、行 业 协 会、中

介机构等社会组 织 迅 速 发 展 并 日 益 成 熟，积 极 参 与 社 会

建设与管理。社会组织能较好 地 将 个 体 公 民 整 合 到 有 共

同目标的组织中 来，利 用 规 则 和 权 威 对 社 会 成 员 的 利 益

关系实行有效调 节，可 使 许 多 利 益 矛 盾 能 够 在 组 织 内 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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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合理解决，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。

（三）社 会 组 织 发 展 能 够 提 高 社 会 自 我 管 理

能力

社会组织一 般 都 具 有 明 确 的 目 标 宗 旨、完 善 的 规 章

制度和规范的运 作 机 制，这 无 疑 会 对 组 织 成 员 的 价 值 观

念和个人行为产 生 导 向 和 规 范 作 用，尽 量 减 少 成 员 越 轨

行为的发生。近年来，我国各 地 的 民 间 商 会、行 业 协 会 和

中介组织发展迅速，发挥着日 益 显 著 的 市 场 监 管 职 能，它

们以建立和维护 公 平 竞 争 的 市 场 秩 序 为 宗 旨，通 过 行 使

各种职能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 行 为 实 行 有 效 的 监 督 管 理，

实现社会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。

（四）社 会 组 织 发 展 能 够 弥 补 政 府 公 共 服 务

的不足

公共需求增多与公共服务 相 对 不 足 的 矛 盾 在 我 国 长

期存在并不断 激 化，是 导 致 社 会 不 稳 定 的 重 要 诱 因。新

的形势为社会组 织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历 史 机 遇，

适应改革的需要，大力发展社 会 组 织，承 接 政 府 职 能 转 变

后的部分社会管 理 职 能，引 导 和 支 持 社 会 组 织 为 社 会 公

众提供更多更好 的 公 共 产 品 和 公 共 服 务，成 为 摆 在 各 级

政府面前的重 要 课 题。各 级 政 府 要 主 动 顺 应 时 代 潮 流，

积极适应形势变化，把握发展 规 律，大 力 培 育 和 支 持 社 会

组织的发展，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。

三、推动社会组织发展，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

（一）转变政府观念，树立政府与社会合作共

治的理念

要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，政 府 就 要 摆 脱 传 统 封 建“家

长制”的束缚，树 立 政 府 与 社 会 合 作 共 治 的 理 念。“在 经

济全球化和政治 民 主 化 的 背 景 下，公 民 社 会 组 织 正 在 承

担越来越重要 的 公 共 管 理 职 能。新 型 的 社 会 管 理，不 应

是政府包打天下 式 的 自 上 而 下 的 单 向 度 管 理，而 应 是 政

府与社会组织相 互 合 作 实 行 公 共 管 理，这 已 经 成 为 现 代

社会的共识和 社 会 发 展 的 趋 势。”［４］政 府 要 从 自 己 是“公

共产品唯一供给者”的观念中解 脱 出 来，理 性 认 可 多 中 心

治理模式的价值 以 及 社 会 组 织 在 其 中 的 应 有 地 位，促 进

社会的多元治理与合作治理。

（二）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，构建政府与社会组

织的新型伙伴关系

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实际 上 是 一 个 权 力 和 功 能 回 归

的过程。政府更 多 的 应 扮 演 宏 观 制 度 的 供 给 者，而 不 是

微观领域的干 预 者。明 确 政 府 的“经 济 调 节、市 场 监 管、

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 务”职 能，加 快 政 府 职 能 转 变 的 步 伐，

不仅要在确认社会组织承接能力的 前 提 下 把 属 于 社 会 组

织的职能归还给社会组织，还 要 切 实 下 放 权 力，鼓 励 社 会

组织积极独立 的 政 策 参 与。“通 过 法 律、合 作 框 架 协 议、

备忘录等形式建构公共合作 行 政 的 框 架 结 构”［５］，从 而 调

动、整合资源。

（三）完善政策法规，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

理提供制度保证

一直 以 来，我 国 对 社 会 组 织 的 规 范，主 要 依 据《社 会

团体登记管理 条 例》、《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暂 行 条

例》和《基金会 管 理 条 例》等 行 政 法 规。在 社 会 组 织 发 展

进程中，相关的政策法规 存 在 许 多 不 完 善 的 地 方。比 如，

缺乏 一 般 性 法 律，对 社 会 组 织 的 主 体、资 格、行 为、财 产、

责任、监管方面缺乏统一规定；对 于 规 范 和 引 导 社 会 组 织

行为的主要法律 如 税 法，目 前 还 没 有 专 门 针 对 民 间 组 织

的税收制度；社会 组 织 的 一 些 现 行 管 理 条 例 缺 乏 操 作 性

和针对性，一些管 理 条 例 已 经 较 难 适 用 现 实 中 社 会 组 织

的管理。因此，应该以现有法 律 法 规 为 基 础，完 善 社 会 组

织的立法。针对 不 同 类 型 的 社 会 组 织，制 定 不 同 的 法 规

和相应的制度框 架，只 有 使 制 度 内 化 为 社 会 成 员 自 觉 的

价值追求和行为 准 则 时，整 个 社 会 才 会 达 到 亨 延 顿 所 言

的“合法的公共秩序”［６］，从而采取不同的监管政策。

（四）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，激活社会组织

的发展活力

我国在社会组织管理上主 要 是 登 记 管 理 机 关 和 业 务

主管单位分别负 责 的 所 谓 双 重 负 责 管 理 体 制，这 种 管 理

体制大大限制 了 社 会 组 织 的 发 展。“社 会 组 织 的 多 头 管

理与注册困境并存，分级登记 与 分 级 管 理 并 存，双 重 管 理

导致监管责任推 诿 与 监 管 内 容 重 复 并 存，对 民 间 组 织 的

事前审查流于形 式 与 事 后 处 罚 过 于 自 由 并 存，对 民 间 组

织的干预过度或 放 任 不 管 并 存，对 民 间 组 织 限 制 活 动 地

域与限制竞 争 并 存。”［１］１１６政 府 应 顺 应 形 势 发 展，改 革 目

前对社会组织 的 双 重 管 理 体 制，实 现 真 正 的“政 社 分 开”

和社会组织的独 立 地 位，从 制 度 上 切 实 剥 离 社 会 组 织 对

政府的行政依附关系，让其回 归 公 共 性、民 间 性 和 非 盈 利

性。应让各类社会组织在法律 框 架 内 最 大 限 度 发 挥 积 极

性和创造性，全面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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